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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－通訊保障及監察應以保障為主監察為輔

通訊保障及監察法（以下稱通保法）係為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不受

非法侵害，並確保國家安全，維護社會秩序而制定 1。因此，通保法的立法目的，要

非以增加執法機關之執法方便性為目的，充其量只是在確保執法機關於「必要時」

可透過通訊監察手段達成執法效能；惟此，在戮力於犯罪偵查及治安維護之時，自

難免不與憲法基本人權之保障相對立，此中存有某種程度的矛盾，若急於為犯罪之

偵查，則極易導致隱私權之侵害。是此等之對立，究應如何調和，當然決定於通訊

保障及監察之基本性格，如能站在這個中心原則上，相關問題可解決大半，吾人於

實際運作、適用通保法時，均應對此有所體認。

2013 年 9 月國會議長與在野黨黨鞭關說弊案，演變為特偵組就立法院總機進行

通訊監察，由於司法機關的非法監聽牽涉體制及憲政問題，引起巨大反彈。監聽嚴

重侵害人民隱私，社會對濫權監聽疑慮甚深，絕不允許「先監聽，一直監聽到證據

後才開始辦案」。本次修正條文（以下稱新法）已於本（2014）年 6月 29日施行，

由於修正幅度甚鉅，就通訊監察書之核發、執行、通訊紀錄及通訊使用者資料之調

取等，均有新規定，惟檢警調及海巡等司法警察機關對本次修法內容過度傾斜於保

護個人權益，造成偵辦案件、追查犯罪極大困難，表達憂慮與呼籲 2。據此，新法之

內容有待商榷者，仍不在少數，是否已能滿足修正意旨？有無再修法之必要？均可

進一步檢視與斟酌。

貳、我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沿革

本法之制定，始於 1999年 7月 14日，係為貫徹並實現憲法基本人權應予尊重，

正當法律程序應予實踐之要求，計 34 條。2006 年 5 月 30 日，配合刑法刪除常業犯

之規定，修正第 5條。嗣 2007年 7月 11日復為修正，將通訊監察書改由法官核發，

亦即將通訊監察書之聲請機關與核發機關分別歸屬檢察官與法院，以達成大法官解

釋所要求事前審查與權力制衡之目的，避免人權之侵害，對通訊監察法制之本質並

未有重大改變，沿用至本次因「九月政爭」，立法院於本（2014）年 1月 14日快速

通過立委提案完成三讀，1月 29日公布，進行大幅度之整體修正，修正條文自公布

後 5個月亦即 6月 29日施行。

1 通保法亦如其他許多法律定有立法目的之明文，新法於第 1條規定，為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

權不受非法侵害，並確保國家安全，維護社會秩序而制定。

2 劉建邦，〈通保法修法警界大反彈〉，中央社，2014 年 1 月 15 日，http://history.n.yam.com/cna/so-

ciety/20140115/20140115054446.html。到訪日期：2014年 5月 31日。




